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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探索外层空间技术的持续突破与外层空间活动的不断拓展，商业资本开始逐步向航天领域渗透，商业航天活动也

日渐壮大。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损害赔偿责任的产生成为必然结果，而 “究竟应由谁来承担这些损害赔偿责任”，

也自然成为各方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传统空间法所设定的法律条款，在当下显然已难以完全适配现实发展需求。

如今，私人实体已成为商业航天活动的重要参与力量，因此在损害责任事件发生时，私人实体究竟在其中扮演着怎样

的角色、发挥何种作用，这一问题亟待深入探究。因此，通过了解当前商业航天活动的相关概念及其与私人实体的联

系，分析商业航天活动中私人实体损害责任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完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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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With the continuous breakthroughs in technologies for exploring outer space and the constant 

expansion of outer space activities, commercial capital has begun to gradually penetrate into the 

aerospace field, and commercial aerospace activities have also grown increasingly robust. In thi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emergence of liability for damage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outcome, and 

the question of "who exactly should bear such liability for damages" has naturally become a core 

issue of concern to all parties. However, the legal provisions established by traditional space law are 

obviously no longer fully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current practical development. Nowadays, private 

entit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icipating force in commercial aerospace activities. Therefore, 

when damage liability incidents occur, the question of what role private entities play and what functions 

they perform in such incidents urgently requires in-depth exploration. Consequentl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current commercial aerospace activities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private entities, analyze the defects existing in the damage liability system for private 

entities in commercial aerospace activitie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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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业航天活动概述

商业航天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含在轨卫星的日常运

营、运载火箭的研发制造与发射服务，也涉及可用于自然灾害预

警的遥感技术应用，还囊括了太空旅游这类充满未来感的新兴产

业。[1] 截至目前，国际上尚未对商业航天活动的概念进行明确界

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当私人主体面向其他

私人实体或个体消费者提供航天相关产品与服务时，这类行为才

属于商业航天范畴；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只要私人主体主动参与

航天领域业务并承担相应经营风险，那么无论其服务对象是公共

部门还是私人机构，都可被纳入广义的商业航天活动范畴。

科技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私人实体参与到外空活动领域，随

着私人实体商业航天活动的快速发展，其带来的问题不容小觑，

因此需要对私人实体的商业航天活动进行规制。[2] 私人实体主导下

的商业航天活动，如果造成损害，如何认定责任及其后续是人们

需要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现存的外空法律体系己经难以匹配瞬

息万变的现实需求，商业航天活动中出现的新问题正是如此。[3] 因

此，健全外层空间法律体系有助于解决私人实体进行商业航天活

动造成的损害问题，也是对私人实体的商业航天活动进行规制不

可缺少的一环。

二、商业航天活动中私人实体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存在

缺陷

（一）现行外空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规定

在商业航天活动里，一旦空间物体引发损害，赔偿责任的适

用主要依靠两大法律依据。第一个是1967年出台的《外层空间条

约》，该条约的第6条和第7条为赔偿责任制度构建了原则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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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第二个则是1972年通过的《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

公约》（以下简称《责任公约》）。它以《外层空间条约》第7条

确立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为基础，进一步针对空间物体引发跨界

损害时的赔偿问题，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从责任覆盖范围来看，《责任公约》第1条第1款明确指出：

生命权、身体健康权以及财产权，均属于外空损害责任的保障范

畴。随后的第2条与第3条，则对损害发生的空间范围加以限定，

具体包括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地球表面，以及处于飞行状

态的航空器所在的大气空间，还有地球表面之外的其他区域。

在归责原则方面，《责任公约》为外空损害赔偿制度设定了 “双

轨制” 责任分配模式，也就是说，会依据损害发生的具体位置差

异，分别采用绝对责任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4] 若空间物体对地球

表面或飞行中的航空器造成损害，将适用绝对责任原则；若损害事

件发生于地球表面之外，且损害了他国发射的空间物体，及其搭载

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财产权益，那么此类情况将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二）私人实体损害责任性质不明

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会影响判定承担责任的主体，如果只是

对现行《外空条约》和《责任公约》进行表面上的解释，大多数

人会认为当私人实体进行商业航天活动时产生损害责任，则由对

私人实体负有的监管义务的国家承担责任，因为国家在这一过程

中未完全履行其义务。

以目前外层空间法发展的滞后性来看，几乎没有对私人实体

商业航天活动损害责任的责任性质进行认定的相关条款。[5] 即便是

由国家牵头开展的活动，其损害责任相关规定仍较为笼统，在此

背景下，要对私人实体主导的商业航天活动进行责任性质认定，

难度就更大了。

（三）私人实体并无损害赔偿责任主体资格

《外层空间条约》第六条明确规定，缔约国负有认定并持续

监督非政府机构外层空间活动的义务。由于私人实体并不具备作

为该条约缔约国的资格，因此也不承担相关责任。依据这一条款

的内容，若本国私人实体所关联的在轨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理应

由对应的发射国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当持有在轨空间物体所有

权的私人实体并非隶属于该发射国时，仍要求发射国为这类私人

实体承担在轨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是缺乏合理性的。[6]

由此看来，该条款虽能帮助受害方追索损害赔偿责任，但放眼长

远，若以私人实体不能具备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资格，而在一定

程度上减轻甚至免除其责任，不利于外空产业的稳定发展。

现有的外层空间法中并未提及私有实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但

国际法上并没有禁止私有实体进入外层空间并开展商业航天活

动，甚至被鼓励。[7] 按照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框架，企业在进

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需要承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

和慈善责任，[8] 私人实体不具备国际法上承担损害责任的主体资

格，所以他们可能会因为无须就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因而缺乏

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因此，在现有制度下，私人实体盈利，而

由国家完全来代替其承担责任有失公允。

（四）私人实体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机制欠缺

由于现有的五大外空国际公约和相关条文规定了只有国家和

国际间组织具有承担外空损害责任的主体资格，私人实体并没有

承担责任的主体资格，因此，在发生损害时，外层空间法无法对

私人实体进行直接规制。由于私人实体在法律上依附于其所属国

政府，因此，当私人实体进行商业航天活动造成了外空损害责任

时，为此建立一套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不可或缺。这不仅有利于

全面保障受害者一方的权益，还有利于减轻各方的责任压力，促

进和保护商业航天活动的发展，确保私人实体不会受到外空损害

事故的制约。

三、商业航天活动中私人实体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完

善建议

（一）明确损害责任性质

私人实体商业航天活动造成的国际损害责任，从形式上看，

符合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性后果的国际损害责任。[9] 关于

“不加禁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国际社会明文表示，不限制

此种行为，另一种是根据国际法条文，相关内容未明确表示是否

许可。[10]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可知，国际法上并没有禁止私有实

体进入外层空间并开展商业航天活动，甚至被鼓励。不可否认的

是，商业航天活动存在较高风险，这是外空活动的固有属性，与

是否是私人实体所为没有太大联系。至于私人实体商业航天活动

造成损害后果的跨界性，即私人实体在一国的管控范围之内进行

商业航天活动，却影响到了该国管控范围之外的地域。综上，私

人实体损害责任属于国际损害责任的性质可以得到确认，这对维

护受害者的利益，规范私人实体的商业航天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家承担私人实体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并追偿

在商业航天活动中，私人实体的核心构成是参与各国相关业

务的私营企业，其中以公司法人最为典型。尽管在现行国际法框

架下，公司法人不能获得国际法主体的资格，但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深入推进，大型跨国公司法人在国际社会及国际关系中的影响

力正逐步增强。事实上，公司法人直接与国家构建法律关系，并

且实际承担国际法范畴内权利与义务的具体案例已经出现。[11]

依据《外层空间条约》的要求，私人实体运营的空间物体必

须在其所属国家完成登记，唯有完成这一程序，国家才能对该空

间物体行使管辖权。也正因为这一规定，私人实体依然无法真正

拥有管辖权，具体的管辖行为仍需由国家来实施。按照相关规

则，国家需对在其境内完成登记的企业及个人所开展的空间活动

承担相应责任。但国家是否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这一核心问

题，当前学术界与实务领域尚未达成共识，仍存在明显分歧。[12]

虽说依据《责任公约》的规定，国家需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

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私人实体无需担责——国家可通过国内立

法及法定程序，向实际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私人实体行使追偿权

利。从外部责任分析，国家根据《责任公约》的相关要求，为私

人实体给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责任承担方式

在本质上属于替代责任范畴；而从内部责任关系出发，既然损害

结果由私人实体直接引发，国家就有权通过行使追偿权，要求私

人实体对自身行为导致的责任负责。在此过程中，因损害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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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由国家承担，所以国家是享有追偿权的权利主体；与之相对，

实际造成损害的私人实体，就是被追偿的义务主体。[13] 这种责任

承担方式在美国《商业航天发射法》中就有相关规定：若私人空

间活动引发第三方索赔，国家可先行赔付，随后再向相关私人实

体进行追偿。[14]

如今商业航天活动日益发展，若国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后不

对私人实体进行追偿，私人实体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怠于履行

自身的责任。国家可借助健全国内空间立法的途径，以《外层空

间条约》与《责任公约》为立法指引，在国内法律规范中明确损

害赔偿责任的承担规则，从而让私人实体能够在国内法的框架下

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三）完善责任承担机制

私人实体从事商业航天活动的责任问题，除了活动对第三方

人员或财产造成损害的责任问题，还包括事故发生后，私人实体

与其所属国间的责任分担问题。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构建

由国家与私人实体共同承担责任的机制，是相对具有可行性的

选择。

国家和私人实体共同承担责任，表明国家需要承担相应的连

带责任，或是履行补充责任。对于私人实体因国际法不加禁止行

为造成的损害，应让活动的经营者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其所属

国不用承担责任，或者承担有限补充责任。考虑到商业航天活动

造成的损害波及范围可能较大，若仅规定由私有实体单独承担责

任，可能出现私人实体因自身能力不足，无法承担相应责任，进

而导致受害方难以及时获得赔偿的情况。所以，从当前阶段来

看，为更充分地维护受害方的权益，同时避免对太空产业的发展

产生阻碍，此类责任承担机制具备更强的合理性。在此机制框架

下，私人实体作为首要责任主体，需率先对其参与商业航天活动

所引发的损害，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超过其承受范围的

赔偿责任，才可由国家政府去填补。这样不仅能全面保障受害一

方及时受偿，也能保护从事商业航天活动的私人实体，使其不因

个别意外事件而陷入破产危机。

四、结语

私人实体在商业航天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而外层空

间法在私人实体损害责任制度方面的缺陷也成为无法忽视的问

题。为了完善外层空间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外空探索的需

求，完善私人实体损害责任制度势在必行。在明确私人实体商业

航天活动造成损害的性质后，确认私人实体实际的责任承担方

式，同时完善国家与私人实体间的责任承担机制，并将责任进行

合理的分担，不仅能为活动涉及的各方主体提供保障，也是维护

人类长远权益、推动商业航天活动开展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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